
 

证券代码：000558          证券简称：莱茵体育       公告编号：2016-002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况 

1、为加强体育场馆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体育场馆运营能力，探索并建立体

育场馆经营管理新模式，积极引导国内体育场馆运营的市场化变革，经莱茵达体

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体育”、“公司”、“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于 2016年 1月 4日与杭州飞马健身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飞马健身”）及其自然人股东缪亮（持有飞马健身 100%股权）签署了《合

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或“本协议”），莱茵体育拟由新设全资子公司

莱茵达体育场馆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体育场馆公司”）通过现金和股

权的方式收购飞马健身 100%的股权。 

2、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一）莱茵达体育场馆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萧山科技城 208-18室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建春 

注册号：91330109MA27WADM1G 

成立时间：2015年 11月 19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体育场馆管理；体育赛事的活动组织及策划咨询、

体育信息咨询；文化艺术交流策划，公关活动组织策划，健身服务及咨询，自有

设备租赁，展览展示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除网络广告）；



 

体育场馆设备的上门安装、上门维修；体育器材的研发；销售：文具用品、体育

用品、健身器材、日用百货 

股权结构：莱茵体育持有其 100%股权 

莱茵体育启动智慧场馆全国性布局，规划将在一二线城市建设 1000家智慧

场馆。本次交易的收购方——莱茵体育场馆公司为莱茵体育未来智慧场馆线下推

广布局及运营管理的主体，公司将以线下自建及签约的场馆为基础，结合子公司

浙江万航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旗下全国领先的体育互联网服务平台——“运动世

界”，发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和应用的作用，积极打造莱茵体育智慧场

馆管理运营模式，为用户提供一流的场馆服务和体验。 

（二）缪亮 

住所地：杭州市滨江区 

身份证号码：3305XXXXXXXXXXXX17 

缪亮系飞马健身创始人及实际控制人（持有飞马健身 100%股权），浙江万航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为浙江省青联委员、杭州市青联副秘书长、浙江省

体育产业联合会副会长、浙江省电子竞技行业协会副会长、浙江省场馆协会常务

理事、杭州市体育休闲行业协会副会长、杭州师范大学客座教授、曾获“杭州市

十大青年领军人物最具行业竞争力奖”，通过十余年的体育场馆经营，积累了丰

富的体育场馆运作经验和资源。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概况 

公司名称：杭州飞马健身有限公司 

设立时间：2006年 9月 19 日 

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江陵路 1157-2、1157-8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缪亮 

飞马健身是杭州本地的健身连锁企业，成立于 2006年，具有丰富的体育场

馆资源和优秀的体育场馆运营人才队伍，为首批杭州休闲生活体验点，曾荣获杭

州市体育服务业优秀品牌、杭州品质生活企业二十强、杭州市体育系统先进集体、

杭州市青年文明号、杭州市十大特色潜力行业成果展先进奖、杭州市体育休闲行



 

业协会优秀组织奖、杭州市滨江区体育先进集体等荣誉。飞马健身现有直营健身

TOP会所一家、会所两家、俱乐部两家，总健身面积达 16000 多平方。2007年、

2008年，飞马健身教练团队中拥有国家健将级运动员一名、国家一级运动员三

名，国家二级运动员六名，国家一级裁判两名，国家二级裁判五名、国家健身指

导员及体适能教练员数十名，其中优秀教练曾代表所在市队，省队和国家参与多

次大型比赛并夺得数个冠军。 

（二）飞马健身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2014年 12月 31日，飞马健身公司资产合计：1,378,585.52 元，负债

合计：1,413,170.34元，所有者权益合计：-34,584.82元。2014年度，飞马健

身净利润为：-570,336.83元。 

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飞马健身公司资产合计：6,305,223.77 元，负债

合计：1,419,213.42元，所有者权益合计：4,886,010.35元。2015年度，飞马

健身净利润为：713,225.19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定价依据 

本协议项下交易价格尚需进行评估，并与本次交易对手方约定了补偿条款，

具体请参见本公告“四、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中的“估值调整”条款。 

（四）收购完成后的股权结构 

收购完成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莱茵体育场馆公司将持有飞马健身

100%股权。 

四、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方案概述 

1、莱茵体育将其持有的莱茵体育场馆公司 18%的股权（对应的认缴出资额

为人民币壹仟捌佰万元，对应的实缴出资额为零元）无偿转让给缪亮，并由缪亮

以其持有的飞马健身 64.29%的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人民币叁佰贰拾壹万肆仟

伍佰元，以下简称“目标股权 I”）作价人民币壹仟捌佰万元（RMB18,000,000）

对莱茵体育场馆公司履行实缴出资义务。缪亮应当确保其目标股权 I的评估价值

不低于人民币壹仟捌佰万元（RMB18,000,000），如果目标股权 I的评估价值低于

壹仟捌佰万元（RMB18,000,000）的，则不足部分由缪亮以现金方式补足。 



 

2、莱茵体育场馆公司以人民币壹仟万元（RMB10,000,000）的价格收购缪亮

持有的飞马健身剩余 35.71%的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人民币壹佰柒拾捌万伍仟

伍佰元，以下简称“目标股权 II”，与“目标股权 I”合并称为“目标股权”）。 

3、业绩承诺期为：2016年度、2017年度、2018 年度、2019年度。业绩承

诺期届满前，莱茵体育场馆公司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

有的净利润累计达到人民币壹亿元（RMB100,000,000）的，缪亮有权以人民币壹

仟万元（RMB10,000,000）的价格受让莱茵体育持有的莱茵体育场馆公司 10%之

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即莱茵体育场馆公司股权结构将调整

为：莱茵体育持有 72%，缪亮持有 28%。 

4、莱茵体育和缪亮将利用各方优势，参与莱茵体育场馆公司的经营管理。 

（二）估值调整 

1、专项审计：莱茵体育场馆公司聘请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进行年度审计的同时，将对飞马健身 2016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就飞马健

身 2016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的净利润数进行

单独披露，并对前述内容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2、估值调整：根据上述专项审计报告，若飞马健身 2016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的净利润少于人民币肆佰万元

（RMB4,000,000）的，则目标股权估值将调整为“2016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的净利润数×7”。就本协议项下目标股权作价和

目标股权估值的差额部分，缪亮将通过以下方式进行补偿并在专项审计报告出具

后的三十（30）日内实施完毕： 

（1）就目标股权 I所对应的差额部分由缪亮将差额部分对应的莱茵体育场

馆公司出资额无偿转让给莱茵体育场馆公司的其他股东（即莱茵体育）； 

计算方式为：  

（2）就目标股权 II对应的差额部分由缪亮将差额部分以现金方式返还给莱

茵体育场馆公司，且该部分款项将由莱茵体育场馆公司的其他股东（即莱茵体育）

独享。莱茵体育场馆公司尚未支付的目标股权 II转让价款可以从下述应返还款

项中抵扣。 



 

计算方式为:  

（三）业绩奖励 

1、莱茵体育场馆公司聘请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度

审计的同时，将对莱茵体育场馆公司 2016年度、2017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即“业绩承诺期”）财务报表进行审计。 

2、业绩承诺期届满前，莱茵体育场馆公司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所有的净利润累计达到人民币壹亿元（RMB100,000,000）的，缪亮

有权在相关业绩承诺期年度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三十（30）日内以人民币壹

仟万元（RMB10,000,000）的价格受让莱茵体育持有的莱茵体育场馆公司 10%的

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人民币壹仟万元）。 

3、业绩承诺期届满，若业绩承诺完成但缪亮明确放弃行使购买股权的权利，

或其未在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内行权，则该项购买莱茵体育场馆公司的权利自然丧

失。莱茵体育可视届时具体情况对缪亮进行其他形式的奖励。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影响及风险 

1、目的与影响 

本次与飞马健身的合作事项是本公司贯彻落实体育产业“416发展战略”，

打造体育地产平台的重要布局。本次合作有利于公司加速布局体育场馆领域，完

善体育场馆运营产业链，加强体育场馆经营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公司体育场馆运

营能力，同时也为公司积极探索并建立体育场馆经营管理新模式，进一步发展群

众性体育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2、存在的风险 

本次合作事项涉及本公司子公司对外投资，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管理风险

及无法完成预期业绩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合作框架协议》； 

2、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四日 




